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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施行細則依本校「研究生奬勵金實施辦法」暨本院「研究生

奬勵金發放準則」訂定之。  

第二條  研究生獎勵金係為教育之目的，嘉勉在學研究生優異表現、協助其安心

向學，期於學習過程中，提升研究生之研究知能及學術水準。獎助金作

為獎優、扶助經濟弱勢及補助個人研究之用，不具負擔，非為勞務報酬。 

第三條  研究生在校內、外有專職者，不得申請研究生奬勵金： 

研究生在校內、外兼職者可否申請，本所得視情況自行從嚴規

範。但，擔任研究助理者或參與研究計畫領有薪資者，其奬勵

金之支給由本所斟酌處理。 

為促進本校國際化，外籍研究生如無前項各款情形者，本所得

自行決定是否受理其申請。 

第四條  凡本所碩、博士班各年級合於第三條申請資格之研究生均得提

出申請。獎勵金獎助對象員額，總數不超過本所研究生註冊人數。以校

方核撥本所獎勵金總額，核定碩、博士生每名每月獎勵金額度比例為 1：

1.5。 

第五條  奬勵金之審查：研究生奬勵金申請案之審查事宜以及研究生提

出申訴時，由本所「研究生委員會」審理之。 

第六條  研究生前學年(期)學業成績不佳，經教師報請學生事務委會及

教評會簽核後，自次月起停止發給奬勵金。 

第七條  研究生違反校規受記小過以上處分確定者，自處分確定之次月

起，停止發給奬勵金一年。 

第八條  申請研究生奬勵金者應繳交下列資料： 

一、  申請書乙份(含指導教授簽證)。 

二、  個人身分證、學生證及郵局儲金簿正面影本各一份。。 

第九條  本準則由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皆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